
 

獸醫診療機構自我檢核表 

 

基本資料 
獸醫診療機構名稱  

開業執照  

 
 

項次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備註  

診療紀錄

管理 

A1 
診療紀錄是否記載飼主姓名及地

址  
□是□否  

A2 
診療紀錄是否記載動物種類名稱

及體重 
□是□否  

A3 

診療紀錄是否記載各次診療日

期、發病情形、診斷結果及預

防、用藥與治療情形 

□是□否  

A4 
診療紀錄是否記載使用管制藥品

之品名、藥量及用法。 
□是□否  

獸醫診療

機構設置

標準 

B1 人員 
是否符合本市獸醫診療機

構設置標準之人員配置 
□是□否  

B2 設施 
是否符合本市獸醫診療機

構設置標準之設施配置 
□是□否  

B3 
檢查

設備 

是否符合本市獸醫診療機

構設置標準之檢查設備配

置 

□是□否  

B4 手術 

是否符合本市獸醫診療機

構設置標準之手術設備配

置 

□是□否  

B5 住院 

是否符合本市獸醫診療機

構設置標準之住院設備配

置 

□是□否  

公開 

資訊 

C1 開業執照是否懸掛於明顯處所 □是□否  

C2 診療時間是否懸掛於明顯處所 □是□否  

C3 
獸醫師或獸醫佐執業執照及證書

是否懸掛於明顯處所 
□是□否  



 

動物醫事

助理業務 

D1 機構是否聘有動物醫事助理 □是□否  

D2 

聘用之動物醫事助理是否符合《動物

醫事助理認證及認證機構認可辦法》

第8條規定。 

□是□否  

E 稽查特殊狀況/改善事項/宣導事項 
 
◼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已建置「供血犬貓資訊媒合平台」，並與國立中興大學合作「獸醫輸

血醫學臨床操作手冊」。 
◼ 請貴院執行犬貓供血前，依據「供血犬貓資格條件檢核表」審核供血犬貓資格，如因緊急救

治等特殊情形致不符供血犬貓檢核表條件應予通報，以維護動物福祉。 
◼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(下稱個資法)第12條，非公務機關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致個人資

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或其他侵害者，應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。 
◼ 倘若發生個人資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或其他侵害者，請儘速通報所在地獸醫師法主管機

關。 
◼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： 

⚫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利用，除個資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，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
必要範圍內為之 

⚫ 非公務機關依個資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，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
時，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，於首次行銷時，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
方式，並支付所需費用。 

◼ 依據獸醫師法第12條： 
⚫ 執業獸醫師施行診斷、治療或檢驗時，應將診斷、治療或檢驗事項分別記入診療紀錄或

檢驗紀錄。診療紀錄，應記載下列事項： 
⚫ 一、飼主之姓名及地址。 
⚫ 二、動物之種類名稱、體重。 
⚫ 三、各次之診療日期、發病情形、診斷結果及預防、用藥與治療情形。 
⚫ 四、使用管制藥品者，其藥品品名、藥量及用法。 
⚫ 違反者處新臺幣9,000元以下罰鍰，並應限期令其改善(§32)。 

◼ 依據獸醫師法第17條： 
⚫ 獸醫診療機構之設置標準由所在地主管機關訂定之。 
⚫ 違反者處新臺幣9,000元以下罰鍰，並應限期令其改善，逾期仍不改善者，予以1年以下

之停業處分(§35、37)。 
◼ 依據獸醫師法第21條第1項： 

⚫ 獸醫診療機構應將其開業執照、診療時間及其他診療規則懸掛於明顯處所；其獸醫師或
獸醫佐執業執照及證書，亦同。 

⚫ 違反者處新臺幣9,000元以下罰鍰，並應限期令其改善，逾期仍不改善者，予以1年以下
之停業處分(§35、37)。 

◼ 依據獸醫師法第22條規定： 
⚫ 獸醫診療機構應備置診療紀錄及檢驗紀錄，必要時主管機關得派員查驗之，獸醫診療機

構不得拒絕、妨害或逃避查驗。 
⚫ 違反者處新臺幣9,000元以下罰鍰(§37)。 

◼ 依據動物醫事助理認證及認證機構認可辦法第8條規定： 
⚫ 動物醫事助理姓名、性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證號、出生年月日，及工

作獸醫診療機構名稱與地址為登錄之應記載事項，倘有異動時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30
日內，向認證機構申請辦理變更及換發識別證。。 

⚫ 經查核認定有應辦理變更而未辦理，經限期改正仍未改正者，認證機構得逕行變更其應
記載事項之登錄，並註銷原領之識別證。情節重大者，認證機構並得終止動物醫事助理
之認證，並註銷已核發之合格證書。。 

 

 

 


